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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辦法
一、依據「苗栗縣人本交通宣導深耕計畫案」實施計畫。
貳、目的
鼓勵參賽者發揮創意將人本交通議題透過創意發想，以影音或圖文形式發表於個人FB上，透過每位參賽者的FB將人本交通之概念進行社群擴散，觸及與平常不同之族群。參賽者須以公共通行權之貫徹或落實為出發點，抒發對人本交通相關概念中各個不同面向之觀念，進而培養正確地交通觀念， 落實人本交通教育向下紮根的基礎，達到全民教育之目的。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二、主辦單位：苗栗縣政府
肆、參加對象 : 全國民眾(組隊人數不限，若組隊人數為超過一人之隊伍，請以一人代表參賽。)
伍、甄選規則
一、製作主題:設定與「人本交通」相關的主題，自由創作與人本交通特色、公共通行權落實等相關的故事，表現方式不限。
二、活動日期：
(一)徵件時間：113年11月1日至113年12月31日下午24:00止
(二)按讚數統計時間：徵件期間起至114年2月2日24:00止
(三)公告時間：114年3月24日(預計4月記者會當日頒發獎項，記者會時間另行通知得獎者)
※以上時間主辦單位保有調整、異動之權利。
三、報名與收件方式：一律採網路收件
(一)至活動官方網站，前往線上報名頁(https://forms.gle/9ixywwXv8n22JHvK8)填寫線上報名表，並附上報名作品之貼文連結，貼文必須以公開形式發布。
(二)報名表須完整且正確填寫，填寫不實資料、未依規範提供或逾期繳交者，視為資料繳交不全，不予評選。 
(三)參賽予本競賽及表示參賽者同意本作品永久無償提供主辦單位非營利使用。
(四)參賽者應保證作品為原創、無抄襲、無侵害他人之著作權之行為。
(五)作品中若使用配樂應為原創或無版權音樂。
(六)參賽作品若有抄襲或侵害他人著作權或音樂版權之行為發生，則喪失獲獎資格。
陸、甄選稿件規格及評選標準
一、稿件格式規定：
(一)影音組：1.需以橫式影片方式呈現，解析度須達1080*1920（HD)。
                       2.影片長度：60-90秒。 
(二)圖文組：1.可以多格漫畫、照片、繪畫等各種方式呈現人本交通主題，並加以文字說明。                       
二、評選標準：
 (一)主題適切性40%。
 (二)創意度25％。
 (三)分享數15％。(分享數每增加50次+1%，分享數750次以上以+15%計)
 (四)按讚數20％。(按讚數300次以內+5%，301-700次+10%，700-1,000次+15%，1,001次以上+20%)
※邀請專家學者依主題適切性、創意度進行評選，並根據該則貼文分享按讚數占比進行計算，根據最終分數排名進行頒獎，獲選作品將公告於苗栗縣政府人本交通學習網。
三、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獎項金額若超過新台幣$1,000，獎項所得將列入個人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故得獎人需提供身份證影本且依規定填寫並繳交相關收據方可領獎；若獎項金額超過新台幣$20,000，需另繳納10%稅額（外籍人士不論金額依稅法扣繳20%）後，使得領獎。若得獎者未能配合，則視為自動棄權，不具得獎資格。
柒、獎項規劃
一、影音組
第一名（1名）：提供 30,000元獎金、獎狀及獎盃。
第二名（1名）：提供 15,000元獎金、獎狀及獎盃。
第三名（1名）：提供  5,000元獎金、獎狀及獎盃。
佳作（10名）：提供  1,000元獎金及獎狀。
 
二、圖文組
第一名（1名）：提供 15,000元獎金、獎狀及獎盃。
第二名（1名）：提供  8,000元獎金、獎狀及獎盃。
第三名（1名）：提供  3,000元獎金、獎狀及獎盃。
佳作（15名）：提供    500元獎金及獎狀。

捌、執行單位：中天電視
以上如有未盡事宜，或相關問題請洽 ctitvp1@gmail.com，我們將盡快回復您。
